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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

陈 林 林 　 王 云 清 

内容提要：词典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司法现象。对中国法院 ５１９
份涉及词典释义的判决文书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词典可以作为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

工具，但法院对词典的司法功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实中的词典释义并非一种

权威、客观或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由于词典及其释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判决之

际具体选择哪一本词典、哪一种释义，受制于语词的使用语境，取决于司法裁量。

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分析表明：词典释义可以成为法院确定系争词语之含义的起

点，但不是决定语词含义的终点或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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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记载、解释和适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首先表现
为，通过文义解释确定系争法律文本之语句或语词的含义。既然涉及语词释义，诉诸于词

典就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至少是便捷的做法。是故，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场域中，词典作为

一种汇集了语言知识的重要论据，一再出现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理由中；词典释义作为裁

判说理的一种形式，也屡次出现在法官的判决理由中。然而，一些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

却始终未曾得到回答甚或关注。例如，什么样的问题适于词典释义，哪些词典经常被法院

援引，在特定个案中应当采用哪类、哪本或哪个版本的词典以及最终采用哪一种释义等等。

法官对相关问题缺乏自觉，他们在使用词典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

在制造问题；当他们拒绝词典时，往往又显得过于保守或专断。当然，这般要求法官或许

过于苛刻，因为立法者和理论工作者也都未曾郑重对待过法律解释之际的词典释义问题。

以一般法解释理论为基础，结合对中国法上相关判决的个案分析和数据统计，本文尝试给

出一个描述、分析相关问题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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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适用、文义解释与词典释义

　　法官在适用法律之际，必须借助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以消除法律条文和规范构成中
的模糊地带，为个案法律问题提供一个确定的法律评价。各种解释方法都指引了法律范围，

藉此减少法官解释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不过，这种指引是有限度的。不同的解释方法背后

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会指向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为获得一个相对确定的个案法律

评价，各国法律实践都默认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种 “相对的”位阶秩序：（１）如果文
义或语义学解释是充分和妥当的，它们就应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２）如果有理由对文义
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提出质疑，那么法官应进一步考虑体系解释方法；（３）唯有考察前述两
种方法后，才能考虑实质化的 “目的—评价”解释方法。〔１〕文义解释尽管有时会显得刻

板、机械或形式主义，但一贯被视为首选的法律解释方法。围绕文义的解释活动，能最大

限度地尊重文字的一般性用法以及公众对法律的一般性理解，进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限，

维护法的安定性。

　　顾名思义，文义解释就是基于法律条文的概念文字所做的法律解释，即拘泥于规范用
语的文字组合，对依普通语言用法构成的语词的意义，或依特殊语言用法组成的语句的含

义，予以逐字逐句的解释。但是，文字的含义可能是含混、多义的，一个字往往可以指涉

多种不同的属性、事物、行为或现象。对此，英国新分析法学家哈特提出，文义的含糊性

可以经由区别 “核心意义”和 “边缘意义”获得澄清。〔２〕就一条 “禁止任何 ‘车辆’进

入公园”的规则而言，禁止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即属于该规则范围内的明确事例，而

电动玩具车、滑轮车是否属于 “被禁车辆”之列，则应与位居核心意义中的 “车辆”之属

性进行比较和区分。德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的 “概念核心”与 “概念外围”的主张，认为那

些可以清楚地被包摄到特定概念下的对象或案例，是所谓的 “肯定 （积极）选项”，这些选

项组成了概念核心；位于特定概念之外的、明显不会落入这个概念的情形，属于 “否定

（消极）选项”，它们处于 “概念外围”。“概念外围”还有 “中性选项”，这些选项是指根

据一般的概念界定或语言使用习惯，仍无法清楚地确认是否应落入此概念下的情形。〔３〕换

言之，肯定选项是涵盖在概念文义之中的正面事例，否定选项是排除在文义之外的反面事

例，而中性选项则必须由法官结合个案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可以被包摄到特定概念之下。

　　任何一个概念都关联着一些肯定选项和否定选项，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和概念也是如此，
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更遑论通过成文法律来调控人的行为。但在不少案

件中，法官要处理的却往往是依据语法或语言习惯难以确定的中性选项，因而文义解释的

可适用性或有效性也显然是成问题的。例如，唆使一条狗去咬人，是否属于刑法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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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工具”；以物物交换的形式用一支枪械向毒贩换购可卡因，是否属于在毒品交易中

“使用”武器。面对以中性选项形式呈现出来的语义难题，有些法官会直接放弃文义解释，

淡化文本的措辞，转而诉诸于体系解释和 “目的—评价”解释方法来作出判断。不过，也

仍然有法官尝试着坚守法律的字面意思，通过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词典释义，来

重建语义共识。〔４〕

　　词典是对日常语言的高度概括和典范描写，释义则是词典编撰的核心任务或主要目的。
在词典学理论中，词典在释义或义项设置方面的基本方法有：（１）规定性释义，为被释义
词指定一个或若干个意义；（２）精确性释义，为概念意义比较模糊的词提供一些语义限定，
降低其模糊度，消除其中难以确定的语义成分；（３）内涵性释义，通过描述被释义词的内
涵或概念特征，来确定其语义；（４）外延性释义，列举词项的所指对象或某一概念范畴内
的典型个体，来表述被释义词的语义。〔５〕作为一种汇聚了语言和语用知识的权威论据，词

典经常被认为是对应当如何使用语言的权威记录，被当作是正确用法的指引，换言之，“词

典就是规定性的文本”。〔６〕无疑，当法官需要处理概念的中性选项时，词典可以作为一种

重建语义共识的备选工具。在当事人的文字之讼没完没了、法官面临疑难语词又无所适从

时，援引词典至少可以帮助法官在最短时间内确定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英国制定法解

释理论认为 “词典是有帮助的”，〔７〕主张 “一部法案中的定义或解释性条款，在解释法案

的语词和语句时应当优先适用。对于未予界定的语词，可以诉诸于一部词典”。〔８〕法国学

者承认词典释义对于法律适用的重要性，不过提醒 “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评估，才可能赋予

一个词汇以正确的含义，而不能简单地通过查询字典的词义来实现”。〔９〕美国的制定法解

释理论，例如对实务界影响深远的法律过程学派，对词典释义也持积极态度，认为使用词

典是辨认制定法文义的上乘方法。〔１０〕

　　由于对法律文本的 “显明含义”、客观解释和司法克制的强调，词典在法律适用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奉行文本主义的美国法官，甚至将词典视为 “终极依凭”。以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为例，在１８３０年的一份判决中，法院首次使用词典界定了何谓 “欺诈”。自

那以后，词典释义在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中频频出现，并在最近三十年来呈急剧增长的趋

势。〔１１〕大法官们基于许多不同理由采用了众多不同的词典。据统计，自 １８６４至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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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讨论框架中，词典释义是指法官如何运用词典对特定词汇的释义，联系个案问题进行文义解释或裁

判说理，其释义原则是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这种释义不同于词典学意义上的词典释义，后者

专指词典的编撰者是如何解释其收录的词汇的，其释义原则是客观性、明确性和简洁性。欲详词典学意义上

的词典释义，参见林玫：《意义、释义与词典释义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２页以下。
词典释义的具体方法还有：说服性释义、理论性释义、词汇性释义、操作性释义、指物性释义和功能性释义。

这些方法有些与前述四种基本方法重叠，有些并不常用。参见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９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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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７４６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采用词典解释了与制定法、宪法、普通法和合同法相
关的９１９个术语。〔１２〕词典被大法官们用来界定一个语词的 “正常含义”，证明一个语词是

清楚的还是模糊的，证明一个语词有多种含义还是无法定义，或证明一个语词是否可以用

某种特殊方式正确地使用。〔１３〕

　　中国的法律解释理论未曾专门探讨过词典释义问题。不过自 １９９１年以来，词典作为一
种正面或反面的释义依据，已一再出现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理由和法院的判决依据中。例

如，在 “陆少华商标行政诉讼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

继以一方当事人提交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网页的相关释义为依据，做出了一审、

二审判决。〔１４〕在 “费里塔利亚公司商标行政诉讼案”中，为辨明 “ＹＡＭＡＴＯ”是否属于商
标法第１０条规定的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商标申请人

费里塔利亚公司以 《韦氏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为

论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则以 《牛津简明英汉袖珍辞典》、《英汉汉英双向词典》、百度知道、

ｉｃｉｂａ词典搜索页、Ｏｎｌｉｎ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网页、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网页、百度词典搜索为依据，双方各
执一词两次对簿公堂。受理该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当事

人提供的词典的权威性为实质判断标准，判定 “ＹＡＭＡＴＯ”不属于商标法所禁止的 “不良

影响标志”。〔１５〕而在另一起商标行政诉讼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拒绝了词典释义，

认为 “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ＰＥＡＣＥ”作为商标使用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该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尽管
《英汉大词典 （第２版）》将 “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Ｐｅａｃｅ”解释为 “耶稣基督”，但该含义属于不常见

或生僻含义，而公众易于将其理解为 “和平王子”或其他近似含义，所以不会产生商标法

第１０条所禁止的 “不良影响”。〔１６〕除了否定词典所载的含义，实践中还存在否定词典释义

这一解释进路的判决。例如，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刘进建与潘苗龙买卖合同纠纷

上诉案”的判决书中认为：当事人援引的 《辞海》对界定何谓 “产权”没有意义，词典条

目的相关释义 “不属于证据”。〔１７〕总之，词典释义在中国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乱

象，词典释义的总体状况以及其中一些基础性问题，都有待做出一番系统性的描述和分析。

二、我国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经验分析

　　鉴于 “北大法宝”是目前国内最全的裁判文书数据库，本文以 “字典”、“词典”、“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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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数据根据相关文献计算而来，其中 １８６４年至 １９８９年的数据来源于 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ＪｅｆｆｅｒｙＬ．Ｋｉｒｃｈｍｅｉｅｒ，
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ｓＵｓｅ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４７Ｂｕｆｆａｌ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４８－
２５５（１９９９）。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来源于 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ＪｅｆｆｅｒｙＬ．Ｋｉｒｃｈｍｅｉｅｒ，Ｓｃ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ｎ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ｓＵｓｅ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９４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５（２０１０）．
参见上引 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等１９９９年文，第２４４页。
见 “陆少华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上诉案”，（２００９）高行终字第６５９号 （法

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１８１４５２）。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费里塔利亚合作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

诉案”，（２０１１）高行终字第１２６１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５６３６７）。
见 “北京市美国太子行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２０１０）
一中知行初字第８３５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３８１００９）。
见 “刘进建与潘苗龙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２００９）浙嘉商终字第１５６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２８６５８２）。



典”、“辞源”、“辞海”、“百科全书”等为关键词，在其中进行了多次检索统计。〔１８〕在检

索区间的设定上，起始未作设定，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３０日。机械检索获得的相关判
决书是２０８１份，经过人工逐个甄选，最终得到有效判决书５１９份。〔１９〕在研究方法上，本文
主要利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 （变量）进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可以判断总体数据是

否服从某种假设分布情况，两个变量是否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用来确定５１９份判决书中的
一些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廓清词典释义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特征。

表１　各类案件所占比例与词典采用情况

　　表１列举了各类案件中词典的采用情况。从案件总数上看，自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３年间，法
院引用词典的案件有５１９个。由于案件类型不同，法院采用词典释义的概率存在显著差异：
行政类判决书最多，民商事判决书次之，刑事判决书最少。虽然词典在行政类案件中出现

的次数最多，但是法院采用词典释义的概率却低于民事类案件。在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最

终都没有采用词典释义。这与刑事审判的 “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即罪名、罪之构成要

件均须刑法明文规定，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控制，需要、容许法官进行解释的场合

也很少。由于刑事类案件数量过少，笔者仅以行政类和民事类案件做 ２×２列联表的卡方检
验，推测这两类案件与词典采用率之间的相关性。卡方检验中所得的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１２，远小
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这表明案件类型与词典采用率存在着相关关系。这或许也表明，词典
释义在判决书中的采用率与法官在不同类型案件中所享有的裁量权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表２更详细地展示了我国法院词典类工具书案件的案由分布情况。从总体上看，行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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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要说明的是：第一，“北大法宝”数据库虽以提供目前最全面的案例信息为目标，但该数据库并没有穷尽全

国所有地区、所有法院的判决书；第二，在检出的判决书中，有的详细说明了词典版本、页码及具体释义，

有的则草草提及，不规范的参引注释导致了不少极为重要的信息只能作为缺漏项处理。

“北大法宝”的原始数据 （２０８１份）和有效数据 （５１９份）存在极大出入。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北大法
宝”数据库经常会将经典案件与原始案件并列放置，这些案件不能重复计数；第二，存在不少案件事实相同、

处理过程乃至文书写作丝毫无差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常见于集体诉讼中，而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这类事

实与规范皆相同的案件宜视为 “一个”案件；第三，相关词典出现在事后编写的案件评介而非判决文书中，

或判决文书中虽然出现相关词典，但这些词典不是作为解释工具，而是作为案件诉讼标的物或犯罪对象，这

类案件不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被排除在外。



表２　不同案由下的词典采用情况

案件主要集中在商标行政纠纷和专利行政纠纷，民事类案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和合同纠纷。合同术语的解释在民事类案件中占多数，但在总样本中只占 １０％，与专利行
政纠纷并列第二。从该表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民事类案件还是行政类案件中，涉及知识产

权的纠纷都占有很大比重。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商标含义是诉争焦点，当事人、第三方

或者法院都倾向于借助词典类工具书辨明商标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涉及知识产权

的纠纷，在行政和民事类案件中，法院最终采用词典论据的比例却存在重大差异。

　　表３是关于案件判决时间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出词典论据以及采用词典释义的判决
数，总体上皆呈现上升趋势。从提出词典论据的案件数量来看：１９９１年只有 １件，１９９２年

至１９９７年没有；１９９８年之后呈逐步上升趋势，至２０１０年达到最高峰 （１２４件）；２０１０年之

表３　判决时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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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始回落。从词典释义的采用率来看：２００６年之前反复升降，表明法院对词典的态度大
致介于接受与怀疑之间；２００６年到 ２００９年，采用率基本上稳定在 ６４％左右，此阶段法院
总体倾向于接受词典；２００９年之后，该数据有下降趋势，但到２０１３年又有所回升。未来趋
势如何尚难定论，但基于本表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律适用功能尚未

形成一致的看法。

表４　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释义采用情况

　　表４分析了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释义采用率之间的关系。其中，词典论据主要是由案件的
原告或者被告提出的，此类案件占总数 ７３．４％，法院自主查明词典的情况相对少见，只有

９８个，而案件第三人提出的更少，还不到７％。总体而言，法院虽然可以依职权查明词典，
但这并不属于法院的义务。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法院仍然坚持 “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

则。对比两种情况下的词典采用率，可以发现当法院 （主要是一审法院）提出词典论据时，

此类论据一般会得到二审法院的尊重，而当事人主动提出词典论据时，最终采用的可能性

最低。在排除一个提供方不明的案件之后，卡方检验下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结果显示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据此可以认为，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采用率有关。当事人提交的
词典和法官自主查阅的词典在司法功效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或许说明法官对自主查阅词典

存在自信的偏见。

表５　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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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检讨了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之间的关系。从案件数量分布来看，只提出一部词典
的案件有３４６起，约占总样本数的 ６６．９％；随着词典数量的增多，案件数总体上呈现递减
趋势。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出于诉讼成本和时限考虑，当事人或法院不愿花更多时间查询

更多词典；二是词典既然是一种权威性论据，一部足矣，不需要堆叠各种词典。

　　就词典采用率来说，一部与两部词典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三部词典时则采用率有小幅
度上升，当词典数量达到四部以上时，采用率显著提高。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尚无法确定

词典的数量与采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将数量不明的案件排除之后进行卡方检验，发

现渐进 ｓｉｇ值为０．３１６，大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据此可以认为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是不相
关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尽管在理想状况下，当事人与法院应更全面地查阅词典，获得

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义项，但词典的堆叠并不代表所有的义项可以形成相互支持的链状结构

进而增大词典释义的说服力。不同的词典在释义上会存在差异，而提出一部权威的词典证

据顶得上几部词典。

　　有８７个案件无法明确究竟使用了多少部词典，法官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主文中往往只以
“有词典表明”来声称判决考虑了词典释义，但并未指明具体是哪本或几本词典。采取这种

做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院实际并不清楚词典是否属于证据法上的证据、属于什么样的证

据。在这８７个案件中，当事人和法院从未考虑过词典是否一种法定论据或证据，他们只是强
调本方的解释或判断是有词典支持的。相应地，词典的功能主要是提醒记忆和帮助理解，而不

是作为证据使用，法院也就在判决书中略去了词典的具体信息，导致无从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这也印证了表３的分析结论，即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适用功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表６　最常出现在判决书中的１１部词典

词典名称 案件数 出版社 原出版年份和修订情况 现收录词汇

《现代汉语词典》 ９２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８年，现为２０１２年第６版
收录条目约 ６．９万条、

单字约１．３万个

《辞海》 ７０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７年 第 ２版，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间１０年一修

总字数约 ２２００万字，

总条目近１２．７万条

《牛津高阶英汉

双解词典》
４３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８年，现为 ２００８年第 ７版

（据英文版更新）

１８．３５万单词、短语、

释义

《英汉大词典》 ３５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现为２００７年第２版 收词２０万条

《新华字典》 ３０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５３年，现 为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１版

１３０００多个单字／３３００

多个带注解词语

《新英汉词典》 ２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现为２００９年第４版 １２万词条

《朗文当代高级

英语辞典》
１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１９８８年，现为２００９年第４版

收录词条、短语 １０．６

万余条

金山词霸 １０ － － －

《化工辞典》 ９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１９６９年，现为１９９９年第４版 收词１．６万余条

《朗文当代英语

大辞典》
６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３年英文版，２００４中文版，

２０１１年出版新版
单词及短语近１０万条

《汉语大辞典》 ６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分卷出版 收词目约３７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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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法院判决书中出现过的词典接近 ２００部，表 ６依被引次数列出了法院最常用的
１１部词典。通用词典占了绝大多数，其中 《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是最常用的汉语通用

词典，而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英汉大辞典》是最常用的英语通用词典。小语种词

典主要有日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词典等。除常用的汉语通用词典和英语通用词典外，

其他通用词典的使用率都非常低，不少词典仅仅出现过１次。在专业词典方面，法律类词典
很少被法院引用。其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被引 ４次、《法学大辞典》被引 ２次、
《布莱克法律词典》被引１次、 《牛津现代法律用语词典》被引 １次。在其他专业词典中，
除了 《化工词典》外，学科专业词典都只被引过 １次。在网络词典中，最频繁出现的是
“金山词霸”（被引１０次），其余词典只被引过１—３次。
　　表６的常用词典基本上都是由国内一流出版社出版，主编多是语言学界或相关专业的学
术权威。这些词典的更新速度参差不齐，一些词典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而一些词典

则十年一修，甚至从未修订过。因此，有的词典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版本，例如 《新华字

典》目前为第１１版；一些词典至今只有两个版本，例如 《英汉大词典》。由于中国法院的

判决书通常并不指明所引词典的出版信息，因而无法通过词典的版本差异，来分析法官的

个人偏好是否会影响词典释义的司法应用。

表７　词典性质与词典释义

　　表７将词典分为专门词典、通用词典与网络词典三类，进一步探究词典类型与词典释义
之间的联系。〔２０〕上表显示，引用通用词典的判决书数量最多，约占总样本的６４．７％，其中
汉语类通用词典和外语类通用词典分别占 ３６．８％和 ２７．９％。引用专门词典的判决书只占
１３．９％。可见，通用词典比专业词典更受法院重视。其原因可能是，法院所处理的词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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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和表５相比，“不明”一项中少了３个案件。其中一个案件被归入网络词典中，即 “南通东升艾克土工合成材

料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 （２０１２）高行终字第
１３２５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１０５５６７９），因为判决文书中明确提及到了词典性质。另外两个案件分别是
“唐山市路北东波威娜专业美容美发中心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

纷案”，（２００９）一中知行初字第２７７０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２９６９７１）以及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Ｈｏｎｅｙ
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诉温州市东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２００８）温民三初字
第２４２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１８５１９２），依据判决主文可以判断法院所使用的词典属于外语类通用词典。



便是法律条文的措辞，也大多属于或源于日常语言，通用词典既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用语，

也可以用来解释专门术语。在不少案件中，尽管法院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专业术语，但这并

不妨碍以通用词典作为释义依据。如此一来，专业词典的采用机会势必会受到影响，加诸

专门术语与日常用语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就进一步降低了其采用频率。

　　从词典采用率来看，汉语类通用词典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是网络词典和专门词典，而
外语类通用词典和混合型词典的采用率最高。网络词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已得到广泛使用，

但单纯引用网络词典的判决书仍非常少。网络词典大多基于纸质词典发展而来，不少网络

词典还以完整收录纸质词典为卖点，例如 “金山词霸”就声称 “完整收录柯林斯词典”。但

网络词典与纸质词典仍然存在重大差异：（１）传统词典采取单向的词条撰写形式，编者通
过收集、分析语词的引述情况建立词库，或以其他词典为蓝本进行编译；网络词典则强调

开放、多元、互动和参与，读者可以和编者就词条、语义、例句等进行互动，甚至读者可

以自己撰写词条；（２）纸质词典从组织人员、编撰修订到最后的出版成书需要耗费极长周
期，不少词典甚至自出版之后就未曾修订过；相反，网络词典由于建立在互联网数据分析

基础上，能够更迅速地跟上词汇的更新状况，收录一些在传统词典中无法找到的语词。这

两个差异使得两类词典长短互现，也使法院对两类词典的立场摇摆不定。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性质的词典和词典释义的采用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排除词典性质不明

的案件之后所做的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得到的精确 ｓｉｇ（双侧）值为 ０．１４４，远大于显著水平
０．０５，据此可以认定词典性质与法官是否采用词典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还可以对混合型词典做更为详尽的分类，但这类案件数量相对稀
少，很难具有统计学上的价值。不过，若将涉及网络词典的混合型词典与单纯网络词典进

行比对，可以发现：如果网络词典配合了其他词典，最终法院采用该词典释义的可能性会

更高。可见，法院对网络词典的态度还是相对谨慎的。

　　表８对词典论据拟证明的对象进行了分类。在绝大多数判决中，使用词典就是为了阐明
词汇的含义，即作为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工具。就词语的特征来看，确认外语词汇的通常含义

表８　采用词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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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其次是确定中文词语的通常含义，这两种情况下词典被法院所采用的可能性分

别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两类词汇解释相关的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

是在外语词汇的案件中，词典的采用率超过中文词汇案件约 １０个百分点。对相关数据的卡
方检验结果显示：渐进 ｓｉｇ（双侧）值为 ０．０１，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的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下限为

０．００，上限为０．０６，小于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由此可以推断采用词典的目的与词典采用率有
关。这说明法官对中文词汇的释义相对自信，然而一旦涉及外来语言，则倾向于使用词典

进行语义分析。有的判决书中，法官俨然像语言学家一般对外文词汇反复稽查、辩难，即

便只是相差一个单词或者字母。〔２１〕

　　涉及解释专业术语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专利纠纷的。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或者第三

人经常援引词典作为公知常识证据，〔２２〕或证明专利权利要求中对这些常识的省略并不违反

专利法的完整性要求，或证明此类技术的在先揭露使得该项专利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法院

则通常认为，词典在界定专业术语时，既不优先于专利说明书，也不优先于行业惯例。〔２３〕

三、词典释义的理论反思

　　实证分析旨在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现象，即词典释义的总体趋势、个别特征和内在问题。

若要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规范法院在词典释义方面的某些做法，

就必须诉诸于一般性理论。事实上，有关词典编撰、义项设置和法律适用的一些理论和共

识性观点，能够为把握词典和词典释义的特征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也有助于法官更全

面地认识这种所谓的 “权威性论据”，以尽可能减少法院在词典释义方面的含混和分化，进

而抑制法院在判决说理上的恣意和不确定性。

　　词典释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义解释方法，旨在处理那些位于特定概念边缘的中性选项。

中性选项是否属于概念的对象或例子，原本无法依据一般的概念界定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

予以确定，只能交由法官结合个案情况进行裁量判断。为了寻求相对确定的裁量基准，增

进判决的可接受性，在理论上，法院可以援引词典处理相关中性选项、进行裁判说理。但

词典释义实际并不是一种自足的解释方法，词典本身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它们无法给出一

把刻度清晰、度量统一的语义学标尺。

　　在图书市场上，如果把一本参考书叫做词典就会更有销量，因为 “词典”让人联想到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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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美泰有限公司 （Ｍａｔｔｅｌ．Ｉｎｃ．）商标驳回复审行
政纠纷上诉案”，（２０１１）高行终字第 ６９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４４６０３）。在判定所申请商标 “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ｏ
ｐｌｅ”应该翻译为 “小精灵”还是 “小人”时，法院认为按照 《简明英汉词典》，只有 “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ｏｐｌｅ”才能
译为 “小精灵”，而中国公众在没有相关语言知识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 “小人”。要指出的是，即

便法官像语义学家那样稽查词义，其分析也必然是建立在法官个人对公众阅读习惯的前理解之上的。

这种做法是有规范依据的，如２００６年版 《专利审查指南》４．１（３）明确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认
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见 “雷恩自动机株式会社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２００２）
一中行初字第３７０号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９７０）。在该案中，对于原告将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 “面包”修

改为 “点心”是否超出了原专利权利要求书，一审法院认为，虽然 《辞海》里载明面包可作点心，但在食品

工业中，“小圆面包”与 “甜点心”的涵义并不相同，因此原告的上述修改已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



学术、权威以及精确性。然而市面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词典，每一部词典在风格、收录范围

和义项的设置方面，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异。就词典编撰的不同风格而言，可以分为规范

型词典和描述型词典。规范性词典旨在确立语词的 “何种意义或者发音是对的”，并认为词

典中的词条代表了语词的正确用法，而不代表语词实际是如何使用的。记录语词实际用法

的词典，则是描述性词典，它们不规定语词应当如何说或如何用。〔２４〕在词典释义之际，法

官和当事人皆可能对以下问题产生分歧：对特定词汇的解释究竟应该参考规范型词典还是

描述型词典？究竟应该参考与立法同时代的词典还是当下的词典？应当选择通常的含义还

是比较专业的含义？一些觉得词典应该指示正确用法而不是俗语化表达的法官会倾向于援

引规范型词典，另一些强调社会公众之通常理解的法官会主张参考描述型词典。〔２５〕支持

“原意解释”的法官更喜欢引用立法之际印行的旧版词典，其他一些相对看重当下理解的法

官则更喜欢引用新版词典。类似的问题难以一一明示，但可以明确的是，词典自身无法回

答这些问题，而不同法官的个人偏好，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肯定会影响到词典种

类、版本和义项的选择，并最终影响裁判结果。

　　以对网络词典和纸质词典的适用位阶问题为例，已有的判决意见是因法院而异的，甚
至同一法院的意见也前后不一。在 “上海娜天服饰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中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１０５５６６３），一审和二
审法院均认为：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现代社会，公众通过网络查询外文单词的机会越来越

多，各种网络翻译工具提供的释义更容易为相关公众接触和接受；尽管权威英汉词典未收

录 “ｐｒｏｌｕｓｉｏｎ”一词，常用词典也未将 “ｐｒｏｌｕｓｉｏｎ”作 “序言”解，但依据网络查询得到的

释义结果，可以认定该词有 “序言”的含义。在 “真口味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中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４３４６７５），法
院认为 “百度百科”的效力要优先于 《汉日词典》等权威的正式出版词典。而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英特里德有限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

纷上诉案”（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５８９０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戚
麟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２５７１０，该案也是由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中，法院却主张网络词典的效力低于正式出版的权威词典。

　　就同一词典的不同版本选择而言，法院的做法也显得有些专断。如在 “包头市达丽雅

鞋城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中 （法宝引

证码：ＣＬＩ．Ｃ．３６６４４６），原被告争论申请商标 “少年领袖”是否具有商标法所规定的 “其他

不良影响”。原告向法院提交了１９４８年旧版 《辞海》的 “领袖”释义： “衣有领与袖为提

携之处，转以喻人能率其下者也。”被告提交了 １９９９年新版普及本 《辞海》的释义： “国

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最高领导人。”显然，法院采纳哪个版本的释义会对判决造成

重大影响。法院最终对相关问题做了简化处理，简单地认为 “少年”一词的修饰，使得

“领袖”这个词汇对公众而言具有旧版词典的含义。

　　实际上，法官若想通过词典释义解决语义难题，必须依次展开五个步骤的工作：（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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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２〕，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等１９９９年文，第２４２页。
前引 〔１２〕，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等２０１０年文，第９６页。



断需要界定的单词或者短语是什么；（２）选择词典的种类，考虑的对象包括通用词典、法
律词典、专业词典和外语词典；（３）选择具体的一本或几本词典；（４）选择所选词典的具
体版本；（５）选择该词典所提供的相关义项或定义。〔２６〕在后四个关于词典释义的步骤中，
法官在每一步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裁量权限，且每一次裁量或选择都会影响裁判结果。与此

相应，对前述每一个步骤的选择，当事人或法院内部都可能存在争议。由于法院往往没有

在判决理由中正当化自己的选择———为什么选择这部词典而不是那部词典、这个释义而不是

那个释义，就不免让人怀疑词典只不过是法官用来掩饰主观偏好的一种临时性工具而已。

　　个案事实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会进一步放大词典释义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词典
是组织严谨、涵盖面广、信息高度浓缩的工具书。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用简洁的语言、明

晰的体例呈现纷繁复杂的语言信息，编撰者必须在各个编撰环节中遵循简明性原则。释义

是词典的中心内容，在这个环节，各种词典皆力求释义语言简洁流畅，例证有针对性和说

服力，并且尽量简短。〔２７〕在词典编撰者看来，词典释义的基本目的是向人们提供最直接的

信息，让他们至少能够大体揣摩出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２８〕因而，词典学家在编撰词

典之际对词汇进行的释义，与法官在个案裁判之际进行的文义解释存在重大差异。词典学

家可以并且经常对特定语词进行一种试验性的定义，即在保证核心区含义的前提下尽可能

顾及该词其他可能的用法。法官处理的问题，则是某种情形或者某个事物是否可归于特定

语词的范畴，以及应该赋予其何种法律效果。例如，词典学家可以将 “秃头”定义为 “头

上没有长或者只长很少头发的人”，但是到底 “长多少根头发才不叫秃头”却是词典未予规

定或无法规定的问题，然而法官要回答的却往往就是这些未予规定的问题，如某个头发很

少的人是否就是所谓的 “秃头”。

　　词典给出的释义是非语境或者说是超语境的。具体选择哪一本词典、哪一种释义，在
形式上取决于法官的裁量或选择，但实际取决或受制于使用语词的语境。因此，即便是秉

持文义解释的文本主义法官，也意识到若要对法律词汇的多种含义做出选择，“立足点就必

须比字典更坚实一些”。那些超语境的词典只是一个语词博物馆、一个历史名册，而不是解

码立法机构作品的手段。〔２９〕假设一条规则的表达中含有 “车辆进入公园”，那么依据 《现

代汉语词典》对 “车辆”的解释——— “各种车的总称”，自行车显然包括在内。然而，法院

若依据这一词典释义判定自行车在个案中不能进入公园，在立法目的和判决效果方面无疑

会制造问题。为了最大限度缩小概念义与现实语境义之间的距离，现代词典引入了多元的

释义模式，包括签注、括注、插图以及更多的例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词典释义的非

语境问题。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定义 “车辆”之后给出的例句是 “前方道路施工，车辆

禁止通行”。单凭这样的例句，法官仍然无法得出准确的情境性判断。词典的义项和例句不

可能包含未曾指涉的、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事物，例句也不可能包含释义所指涉的全部事

物。所谓事先的、全面性的释义要求，显然超出了词典编撰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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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２〕，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等１９９９年文，第２５９页，第２６４页。
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２页。
ＥｌｌｅｎＰ．Ａｐｒｉｌ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３０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８５
（１９９８）．
ＦｒａｎｋＨ．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Ｔｅｘ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１７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
ｃｙ６１－６７（１９９４）．



　　法官在判决中的解释和说理，都必须立足于个案事实或语境，非此无以获取个案判决
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美国法上的 Ｎｉｘｖ．Ｈｅｄｄｅｎ案就是一例，这个案件要处理的问题是进
口西红柿究竟属于 “水果”还是属于关税法第 １８８３条所规定的 “蔬菜”。原告向法院递交

了将西红柿定义为水果的词典，并请植物学家出庭作证 “西红柿是植物的果实”，法院在多

数意见中也承认词典一般将西红柿定义为水果，但法院仍然在判决中认定：在人们的通常

理解中，西红柿却是蔬菜。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词典的释义，因为多数公众可能会认为西红

柿是蔬菜，而不管西红柿在植物学上属于何种分类。〔３０〕法院对词典释义的否定，所依凭的

是一种直觉或常识进路，但只有探究相关的立法目的、诉诸于西红柿作为商品在日常生活

中的实际用途，才能够正当化其解释。这个案例再次说明，单纯依靠词典进行文义解释，

是没有前景甚至会导致错误的。如果词典的释义被运用于不恰当的语境，那么词典反过来

会妨碍法院对相关法律条文和词汇的正确考察，从而对法律适用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现有的判决样本来看，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语境问题有所注意但不够敏感，因而
也无从形成统一的看法。在一些案件中，法院注意到了语境释义的重要性。如在 “张三来

与人保彭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２４３０７），法院需解释合
同条款 “由于自然灾害 （暴风、洪水和内涝）造成种植的丝瓜绝收”中 “暴风”一词的含

义。汉语词典中对 “暴风”的解释有二：一是大而急的风；二是气象学上特指的 １１级风，
陆地上较少见。对当事人来说，法院选择何种解释，将会直接决定官司的输赢。法院斟酌

个案事实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初衷，以及合同法上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

本案中的 “暴风”认定为词典中 “大而急的风”更为合理。但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却执

着于词典的释义，而忽略了更为复杂、鲜活的生活语境。如在 “上诉人张来喜与被上诉人

孙书霞婚约财产纠纷案”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９８３７３１）的判决中，法院认为由于汉语词
典没有说明 “驦”字就是 “喜”，所以原告 “张来喜”不一定就是借条中的 “张来驦”。这

种解释过于机械，浑然忘了民间有将 “驦”和 “喜”通用的习惯。

　　这种反复出现的生活场景会影响公众对相关词汇的理解，进而对词典释义和法律适用
形成一种反制。在法律解释理论中，如果一个词语具有公众周知的含义，那么解释就应该

以此为准，此所谓 “显明含义”进路。坚持该解释进路的法官，往往认为词典释义就是公

众理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显明含义的最佳证明。词典编撰者在释义之际所遵循的现实

性原则，即释义所反映的事件或指称的事物必须符合社会现实、符合主流文化习俗的解释

或陈述，确实也将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联系在一起。依据已有的判决样本，可以梳理出中

国法院在这方面的四种做法：（１）采取词典释义时，不做公众理解方面的考量；（２）当词
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相一致因此也具备了可接受性时，将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等而视之，并

据此处理中性选项，进行裁判说理；（３）当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基本一致时，将后者作为
甄选不同词典、不同释义的标准，据此界定相关词汇的含义或意义；（４）当词典的释义和
公众理解相抵触时，则弃用词典释义，依据法院所认定的公众理解进行文义或论理解释。

在大多数的判决说理中，例如 ３３２份有关商标诉讼的判决，法院皆采用了 （２）、 （３）或
（４）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公众理解是一个关联且优先于词典释义的解释标准，这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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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１４９Ｕ．Ｓ．３０４（１８９３）．参见前引 〔２８〕，Ａｐｒｉｌｌ文，第３１４页。



法可以从词典释义的不确定性、个案语境论和一般法律解释理论等方面获得支持。然而问

题是，当法院在判决中主张某种公众理解甚至依据公众理解否定词典释义时，却鲜有充分

的说理论证，更不要说社会公众层面的调查研究了。如此一来，词典的支持者就可能反过

来批评，所谓的 “公众理解”也不过是法官用来掩饰主观偏好的工具而已。

　　在很多个案中，法院事实上很难说清楚词典的释义，尤其是使用外文词典时，与公众
理解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唯有诉诸于其他解释依据如立法目的、判决后果

等，词典释义才有更坚实的适用基础。〔３１〕当然，这绝不是说公众理解或词典释义从来不是

决定性的，是可以随意对待的。在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相一致的前提下，随意突破词典的

法律解释，会直接损及解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公正。例如，最受中国法院关注的、被 ９２份
判决书引证的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对 “卖淫”的解释是 “妇女出卖肉体的行为”。〔３２〕

这一释义显然不包括 “男男卖淫”，也符合普通公众对卖淫行为的理解和认知。然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刑法第３５９条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司法解释，却指

出该条可以包括男性卖淫。〔３３〕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在当时被认为基于刑事政策考量所做的必

要扩张，但这种突破词典释义与公众理解的 “扩张解释”，显然超出了 “语义的可能射程”

而构成了 “类推”。这般解释溯及既往地订立了新规则，侵害了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权，势

必会招致批评和质疑。

　　总之，词典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司法现象。当面临语义难题时，词
典可以作为一种重建语义共识的工具，帮助法官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可能的文义范围。中

国法院引证词典的５１９份判决书，总体上肯定了法解释理论上的这一见解。更详尽的数据统
计和分析表明：不同类型案件中的法院裁量权限，与词典释义的采用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律适用功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采用率有关，法

院主动提出的词典论据采用率最高，当事人单独提出的词典论据采用率最低；《现代汉语词

典》、《辞海》和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１１部词典是判决书中最常出现的词典，通用
词典比专业词典更受法院重视，而法院对网络词典的态度则相对谨慎；词典在判决书中的

主要功能是确认相关词汇的通常含义，在确认外文词汇的含义时，词典释义的采用率相对

最高。相关统计分析给出的一个总体描述是：尽管中国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频频引证词典，

但在实际的判决说理中，词典释义并非一种权威、客观或统一的解释方法。

　　法院在判决书中呈现出来的分化和分歧，源于词典和个案语境的不确定性。二者的不
确定性使法院在运用词典进行解释的每一个步骤中，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裁量选择权。但是，

法院的裁量权限并不能正当化在词典使用上存在的不一致性。当这种不一致性影响判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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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棒球主盟资产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

纷上诉案”中，原审法院认为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虽然将申请商标 “Ｍａｒｉｎｅｒｓ”解释为 “水手”，但是

不能因为词典记载了这一含义就认定公众具有这样的认知，在相关公众对英文单词不具有普遍认知能力的情

况下，词典释义不能用来判断商标近似性。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案件的错误裁判，认为本案必须结合近似商

标制度的立法目的，只要存在认知混淆的 “高度盖然性”就应该予以制止，而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均有 “水

手”的含义 （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８６３２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６８页。该
词典还将词条 “嫖”定义为 “男子玩弄妓女”，将 “嫖客”界定为 “指玩弄妓女的男子”（第９９４页）。
在 “李宁组织卖淫案”（法宝引证码：ＣＬＩ．Ｃ．２４０３５４）中，被告人依据词典释义提出 “公众常识理解”作为

辩护理由，一审与二审法院均认为该理由不成立。



果而又缺乏说理论证时，必将损害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公正性。法官必须在词典之外寻找其

他解释性根据，因为词典的释义是非语境的。法律解释要求法官尊重语词的字面意思，更

重要的是尊重语词所关联的个案语境，以使解释结果尽可能贴近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要求。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词典释义可以为确定相关语词的意义提供指引，但它并不是唯

一的或排他的解释依据。词典以外的一些资料，如立法目的、立法史料、既有判例和社会

习俗等，能够为法律解释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这些资料有时还是选择不同词典、选择

不同释义的依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ｅｇ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ｏｒ
ｔｈｙ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ｂｕｉｌ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ｒ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ｔａ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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